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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 COVID-19疫情之法院防疫指引 

112.02.09 

法院為秩序維持及提供必要服務之國家機關，於疫情期間，應落

實各項防疫措施。關於個案及其他業務，由合議庭(法官)或承辦單位

依照處理指引辦理，並延長辦案期限。因應疫情風險，為確保機關業

務持續運作，法院應落實自主應變作為，有特殊情形且不影響公務正

常運作，於經核准後得居家辦公。 

本指引內容由司法院依疫情發展，適時滾動檢討。 

一、防疫措施 

項次 防疫措施 說明 備註 

1-1 
室內空間之通

風情況 

1. 室內空間應保持良好通風。 

2. 考慮關閉中央空調系統或增加室

外新鮮空氣比例，並定期更換或

清潔濾網。 

 

1-2 
落實個人衛生

防護 

所有人員均應手部消毒，並依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

中心(下稱指揮中心)公布之佩戴口

罩規定辦理。 

 

1-3 
落實空間之清

潔消毒 

麥克風、桌面、椅子、扶手、隔板、

按鈕、文具等使用前、後，均應清潔

消毒。如更換使用者，應立即清潔消

毒。 

 

1-4 
營業場域之防

疫措施 

各法院內之金融機構、郵局、餐廳、

商店等營業場域，應遵循指揮中心、

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地方

政府公布之防疫管理措施，營業期

間並應依 1-1 至 1-3 所定原則落實

相關防疫措施。 

 

1-5 隔離安置 

事先規劃隔離安置空間，並於發現

確定病例、快篩陽性者、通報個案

時，立即隔離安置，並儘速協助就

醫、通報及為其他必要處置，以避免

如在法院內發現

有左列情形，在完

成協助就醫、通報

及為其他必要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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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防疫措施 說明 備註 

感染風險。 置前，應立即與其

他人員隔離，得安

置於室外或臨時

性獨立空間，惟應

注意清潔消毒。 

1-6 防疫物資 
備置防護面罩、護目鏡、隔離衣、防

護衣、快篩試劑及其他防疫物資。 
 

1-7 落實自主應變 

各法院應就同仁確診、快篩陽性、與

確定病例密切接觸等可能情況，落

實通報、疫調（機關內）、快篩、隔

離及醫療後送等自主應變作為，以

減輕疫情衝擊，確保機關業務持續

運作。 

 

 

二、個案處理指引 

項次 個案處理指引 說明 備註 

2-1 案件處理指引 

1. 實體開庭應注意落實 1-1 至 1-3

之防疫措施。 

2. 個案如符合遠距視訊之法令及軟

硬體設備條件，且能維護當事人

及關係人合法權益時，依個案情

形，可採用標準型、延伸法庭型

或混合型遠距視訊方式開庭。 

3. 開庭以外之其他在法院內、外所

辦理有非院內人員參與之案件業

務事項，依前二項原則辦理。 

 

2-2 卷證提示 
建議開庭時採電子卷證提示，避免

以實體卷證提示。 
 

 

三、其他業務 

項次 業務項目 辦理事項 備註 

3-1 聯合服務中心 
聯合服務中心各項業務正常運作，

並應落實 1-1 至 1-3 之防疫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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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業務項目 辦理事項 備註 

但為減少感染風險，請儘量宣導訴

訟輔導服務得以電話、線上諮詢，其

他服務得以郵寄、線上或多元繳費

等避免接觸之方式辦理。 

3-2 陳情業務 

陳情業務正常運作，並應落實 1-1至

1-3 之防疫措施。但為減少感染風

險，請儘量宣導得以電話、郵寄或電

子郵件等避免接觸之方式陳情。 

 

3-3 管考業務 
各法院自 111年 10月 1日起恢復各

類案件之辦案期限管考。 
 

3-4 
其他業務及活

動 

在法院內、外所辦理與案件無關之

其他業務及活動，均應落實 1-1 至

1-3之防疫措施，並可採視訊方式辦

理。 

 

 

四、辦案期限 

項次 類型 說明 備註 

4-1 通案延長 

1. 至全國各地區均解除三級警戒後

6 個月內(111 年 1 月 26 日止)，

所有案件(包含先前收案尚未審

結及期間內新收未結案件)之辦

案期限，前已統一延長 4 個月，

尚未審結案件請優先審結。 

2. 111 年 1 月 27 日至 111 年 11 月

24 日(亦即「傳染病流行疫情嚴

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」核定

適用期間屆滿)新收案件之辦案

期限，統一延長 4個月。 

通案延長之適用

範圍、延長之期限

得視疫情發展檢

討之。 

4-2 個案簽准延長 

得依司法院 109 年函發各級法院有

關因應疫情可敘明理由報請院長核

可延長辦案期限之函示辦理。 

包括 111年 1月 26

日前新收未結之

案件。 

 

五、居家辦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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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實施期間 措施 備註 

5 
自 111年 11月

7日起 

各機關人員具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於不影響正常公務運作，且經機

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，得居

家辦公： 

1.家中有就讀高級中等學校(含高

中、高職、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)

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

子女，或有 12歲以下學童，因應

防疫需求有親自照顧之必要(例

如子女居家照護期間須親自照顧

等情形)。 

2.與確定病例密切接觸者。 

3.單位主管基於防疫需要，認宜居

家辦公。 

 

 


